2025年湖南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地点
2025年7月20—24日在益阳市举行。
二、参赛单位
各市（州）代表队，省体校代表队，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代表队、省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代表队。
三、竞赛项目
（一）U18组：
男子：55、61、67、73、81、89、96、102、102+公斤九个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比赛。
女子：45、49、55、59、64、71、76、81、81+公斤九个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比赛。
（二）U16组：
男子：49、55、61、67、73、81、89、89+公斤八个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比赛。
女子：40、45、49、55、59、64、71、71+公斤八个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比赛。
（三）U14组：
男子：45、49、55、61、67、73、81、81+公斤八个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比赛。
女子：36、40、45、49、55、59、64、64+公斤八个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比赛。
四、参赛办法
（一）年龄组别
U18组：17—18岁（200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出生）。
U16组：15—16岁（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
U14组：14岁以下（2011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二）报名人数
1．各市（州）、省体校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3人、运动员24人（男子、女子各12人，不限组别，每级别限报3人）；市（州）体育（教体、文旅广体）局直属单位有“省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或“省后备人才基地”的市（州）可增报运动员12人（男子、女子各6人）。
2．不是市（州）体育（教体、文旅广体）局直属的“省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或“省后备人才基地”的市（州）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运动员20人（男子、女子各10人，不限组别，每级别限报3人）；
（三）运动员参赛资格条件
1．湖南省户籍的参赛运动员必须代表湖南在国家体育总局或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注册成功。
2．港、澳、台户籍的运动员必须于2024年1月1日以来一直拥有湖南省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高中（含）以下学校的学籍且在读。需提交《学籍情况证明》（见附件3）。
3．外省（区、市）户籍运动员必须于2024年1月1日以来一直拥有湖南省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高中（含）以下学校的学籍且在读，并代表湖南在国家体育总局（或全国单项体育协会）注册成功。需提交《学籍情况证明》（见附件3）。
4．对无湖南户籍和学籍的运动员，由省项目运动管理中心向省体育局竞技与科技处申请引进、办理代表湖南全国注册手续成功（至少5年）并报省体育局青少处备案。
5．运动员的年龄以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为依据，户籍以居民户口簿为依据。
6．参赛单位组织运动员进行身体检查，确认运动员身体健康、适宜参加本项目比赛方可报名参赛。参赛单位须提交运动员开始比赛前15天内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体检健康证明（含心电图、脑电图）、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额不少于10万元人民币、有效期包含往返比赛场地途中及比赛期间）凭证。
7．省体校的参赛运动员须有省体校在读的学籍，以学籍证明（加盖教育行政部门学籍管理科室和省体校印章）为依据。
8．省专业队进队运动员不得参赛，省队试训、集训的运动员可代表原单位参赛。
9．已进入外省（区、市）专业队或代表外省（区、市）在国家体育总局相关中心注册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10．拒绝参加省专业队集训、试训、进队（或中途擅自离队）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11．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本周期（2023—2026年）有效注册卡和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参赛。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按照国际举重联合会最新技术规则进行。
（二）对比赛中的违纪行为参照《湖南省青少年体育竞赛赛风赛纪管理办法》执行、本规程已有规定的按本规程规定执行。
（三）加强检录工作。大会组织足够的力量加强赛前检录工作，竞赛组具体负责落实安装“人脸识别仪”，对上场参赛运动员实施“人脸识别仪”检录（技术咨询联系人：曾杰，电话：13786189321），并查验IC卡、居民第二代身份证（或港澳台居住证），严防发生冒名顶替。
（四）对参加比赛相关人员普遍开展反兴奋剂教育，加强反兴奋剂工作，防止发生涉及兴奋剂问题。
（五）将进行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项比赛。
（六）比赛运动员第一次试举的抓举与挺举之和不能低于报名总成绩的20公斤。
（七）技术会议于赛前一天召开，将最后确认参赛运动员名单，教练员或领队签字后生效并不能更改。
（八）U18岁组、U16岁组运动员报名参赛第一次试举重量（见附件），必须遵照中心制定的试举重量最低成绩标准执行，否则不予参赛，以弃权论处。
（九）运动员、运动队报名后因故无法参加比赛，必须提前向湖南省举重运动管理中心出具书面说明书。
（十）运动员必须穿举重服、举重鞋和符合要求的短袖出场比赛。
（十一）受纪律处罚被停赛的教练员、运动员或官员不得进入比赛区域。如上述人员不执行此条款，则裁判员可中断比赛令其离开，如当事人不服从管理造成比赛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恢复，则当事人及所属运动队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罚。
（十二）申诉程序
1．各代表队如对裁判的裁决有异议要求申诉的，按举重规则的申请办法执行，书面申诉材料由代表队领队签字后，交大会仲裁委员会处理。
2．各代表队对其他代表队的运动员资格有异议要求申诉的，必须在该运动员比赛结束后一小时内写出书面申诉材料，并附有证明材料，由代表队领队签字后，交本项目资格审查组裁决。
3．送交申诉材料的同时须交申诉费每人次1000元。若申诉成立，退还此款，若申诉与事实不符，申诉费不退还。
4．只受理书面申诉，一律不受理其它形式的申诉。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个人名次录取办法：各级别录取抓举、挺举、总成绩前八名，给予证书奖励。不足录取名额的按实际参赛人数减一录取。如报名参赛级别报名人数不足3人的，则比赛成绩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予以录取名次。
（二）团体名次录取与奖励办法
1．计分办法：录取总成绩前八名，按13、11、10、9、8、7、6、5分计；
2．U16（男子55KG、61KG，女子49KG、55KG）、U14（男子49KG、55KG、61KG，女子45KG、49KG、55KG）重点级别总成绩前三名依次计金牌2枚、1枚、0．5枚，依次按26、13、10计分，4—8名依次按9、8、7、6、5计分。
3．各市（州）、省体校，录取前八名，前六名给予锦旗或奖牌奖励；如分数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列前，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县（区）“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省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得分计入各市（州）团体总分。
4．县（区）各“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省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录取前三名，给予锦旗或奖牌奖励；如分数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列前，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七、注册、报名和资审、报到
（一）注册、报名和资审
1．各市（州）、省项目管理单位和省体校严格按照将下发的《2025年省青少年体育锦标赛注册、报名和资审的通知》对运动员开展网上注册、参赛报名和资格审查工作。若运动员参赛资格出现问题，将倒查责任，严格按照有关纪律规定处理当事单位和个人。
2．各市（州）、省体校竞训科需经本单位领导批准同意、才可上传参赛报名的运动员名单，各竞赛项目报名结束之后、由省项目管理单位自行登陆赛事管理平台（网址：http://youth.sports.gov.cn；联系人：曾杰，电话：13786189321）下载获取各单位报名的数据。
3．对需办理本周期参赛IC卡的、由参赛单位统一办理。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7月18日到赛区报到。报到时对全体运动员查验：参赛IC卡、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2．技术代表、裁判长、仲裁主任于7月17日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7月18日到赛区报到。对逾期报到的裁判人员不予安排工作，且经费自理。
3．报到地点及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八、技术代表、裁判长及裁判员
技术代表、裁判长和骨干裁判员由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选调，不足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裁判员自备裁判服（白色短袖衬衣，深色长裤，黑色皮鞋）。
九、经费
（一）大会统一安排食宿，费用由各代表队自理。
（二）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经费由大会承担。
（三）运动员因参加比赛出现伤、病而产生的费用由各参赛单位自理，大会组委会积极配合代表队应急处理。
（四）运动员首次办理新周期（2023—2026年）参赛IC卡的费用由承办比赛的单位承担（见今年1月27日省体育局青少处下发的《通知》），运动员补办参赛IC卡的费用自理（由制卡公司收取）。
十、秩序册、成绩册
省举重运动管理中心负责审核秩序册和成绩册（确保准确无误），报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项目负责人确认后，由省举重运动管理中心负责监管承办单位正确印发正式秩序册和成绩册、必须于比赛前将正式秩序册发到各参赛代表队、于赛结束日之后15天将成绩册寄（发）给各参赛代表队，并向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项目负责人寄（发）秩序册和成绩册各10册和竞赛书面总结2份（含电子文档）、正式秩序册和成绩册的PDF电子文档（1套）。
十一、大会设赛风赛纪、资格审查组
十二、大会设仲裁委员会
十三、大会设比赛监督
十四、大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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